
宜蘭榮服處 110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座)談會」 

主席指(裁)示事項紀錄表  日期：110.04.14 

項次 指 ( 裁 ) 示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今天代表主任委員主持退

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感

謝各位踴躍發言，本處將

彙整記錄，陳報輔導會或

函送會外權責單位參處，

為退除役官兵爭取應有的

權益。俟輔導會及會外相

關單位回復後，再行逐一

函覆提案人員知悉，以做

到下情上達，凝聚退除役

官兵對國家之向心。 

遵依指示持續管制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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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榮服處 110 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0.04.14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楊振乾(宜蘭縣823戰役戰

友協會總幹事): 本人為宜

蘭縣 823 戰役戰友協會總

幹事，民國 47 年 823 戰役

義務役參戰榮民保衛國

家、勞苦功高，但目前還

有很多 823 戰友無法通過

就養申請，我們這群戰友

都是實實在在經歷戰爭，

功在國家，建議輔導會能

給他們全部都准予就養，

讓他們可以安養天年。 

本處處長回復: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

置就養制度，立法宗

旨及目的，乃在於照

顧 61 歲以上或身心

障且經濟弱勢、家庭

生活功能不足的榮

民為主，因此，在制

度上會有「資產調

查」的程序，以符合

社會正義的基礎。 

823 戰役榮民前輩，

為國家貢獻付出良

多，惟目前制度，仍

須審查全家人口總

收入及申請人(含配

偶)之不動產等，致

有少數前輩無法領

到就養給付。本處會

將823前輩所提出的

問題，轉陳輔導會研

議。 

 

2 

黃錦璋(宜蘭縣榮光協會

理事長): 

(一)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

會這幾年皆由各榮服處處

長主持，未見主委或輔導

會長官出席；服務區座談

本處處長回復: 

(一)感謝黃理事長

的建言，本處會將您

寶貴的建議陳報輔

導會參考，並邀請輔

 



會亦是由處長主持，兩者

性質功能相似，無重複辦

理需要。 

(二)宜蘭縣目前無榮家，

北部地區榮家的床位卻一

位難求，前往花蓮榮家交

通不便，希望輔導會通盤

評估，於宜蘭地區設置花

蓮榮家分支家區，可舒緩

北部榮家一床難求的窘

境，亦可避免榮民家人前

往花蓮榮家顛頗之苦。 

(三)當前社會中央官員、

民代及1450網軍誤導國家

認同問題，甚至於要在立

法院討論修訂憲法，變更

國號，不予認同國旗，亦

不代表國家等等背經離道

思想，一般民眾無不受到

嚴重影響，實在令人痛心。 

在座我等熱愛國家，忠貞

堅毅的袍澤，雖已榮退為

布衣庶民，但心向中華民

國絕無二致。 

建請退輔會向全國榮民

(眷)們，發起愛國家掛國

旗運動，相信全國榮民

(眷)暨會屬機構都會全力

響應和支持。全國縣市榮

民服務處舉辦各型聚會活

動，也都能致贈合適一般

家戶懸掛之「副五號」規

格的國旗，提供給家戶懸

掛。 

導會主委或會內長

官蒞臨出席退除役

官兵代表懇談會。 

(二)在宜蘭地區設

置榮家分支家區，涉

及輔導會組織編制

及土地、人員預算等

因素，本處會將您寶

貴的建議陳報輔導

會參考。 

(三)黃理事長對國

家、國旗的熱愛，令

人動容!本處將戮力

宣導對國家之認

同，並會將您寶貴的

建議陳報輔導會。 



3 

李德旺(宜蘭縣黃埔校友

協會理事長): 

(一) 去年已建議，今年再

提議一次:建請輔導會急

難救助金金額可依榮民

(眷)實際醫療支出比例發

放。 

(二)同袍間有早年退伍榮

民，雖領有退休俸，但金

額有限，為縣政府低收入

戶，生活相當清苦，故牙

口雖長期不良，也無力製

作假牙，建議輔導會鑲牙

補助對象放寬，將這類榮

民納入補助範圍。 

本處處長回復: 

(一)急難救助金係

依「救急不救窮」原

則辦理，本處將於權

責及規定範圍內從

優核給，來盡量幫助

有需求榮民。 

(二)本案有實際之

需求，將本項意見提

供輔導會，作為未來

修法參考意見。 

另早期領有退休俸

前輩經濟困難，現就

養安置辦法已修

正，刪除支領退休俸

之規定，本處可協助

申辦就養給與及轉

介縣府社會處申請

假牙補助。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處長回復: 

感謝宜蘭榮服處對

本縣內榮民之照

顧，本縣低收入戶可

申請最高4萬元假牙

補助，請理事長於會

後提供名冊給本

處，本處將專人專案

協助申領假牙補助。 

 

4 

陸軍聲(陸軍上校退伍): 

    我認識有一位學長近

期好像跟民眾有債務糾

紛，請問服務處可以提供

本處處長回復: 

眾所皆知律師諮詢

費用相當昂貴，委任

費用是以「庭數」來

 



那些法律服務協助榮民解

決問題? 

計費，如委任一(案)

庭(地方法院一審)

費用約為 5萬元至 8

萬元，額外閱覽案件

資料一次約 2萬元，

法律諮詢費每小時

約 5,000 元。為協助

榮民朋友法律諮詢

服務，本處特別商請

台北市振宇律師事

務所主持律師潘艾

嘉律師駐處服務，服

務時間每月 1次，每

次約 2小時，原則上

為每月第三週或第

四週星期三來處，時

間為上午 10 時至 12

時。各位朋友亦可隨

時來電詢問諮詢時

間!另外，本處會刊

登官網及 FB、LINE

全組,請各位學長聯

結閱覽相關活動訊

息!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處長回復: 

縣政府社會處每周

二上午 9時至 12 時

有提供法律諮詢服

務，另於鄉鎮公所設

有調解委員會，且可

先行進行調解程序。 



5 

李坤灶(陸軍中校退伍): 

65 歲以上榮民因年邁多

病，就醫機會增加，建議

補助榮民醫療手術自費項

目或急難救助金按醫療花

費比例給。 

本處處長回復: 

急難救助金的發放

本處將於權責及規

定範圍內從優核

給，來盡量幫助有需

求榮民。另補助醫療

手術自費項目轉陳

輔導會研議。 

 

台北榮總蘇澳分院

社工室主任回復: 

感謝李先生寶貴意

見。只要榮民身分在

榮院體系就醫，都會

盡力協助榮民評估

自費醫療支出的需

求性。另有惠眾基金

提供經濟弱勢榮民

醫療補助。 

 

6 

馮天池(陸軍中校退伍):

建請縣政府: 

(一)請協調中央部會提供

資源，以提升台北榮總蘇

澳分院醫療品質，協調台

北醫師進駐看診。 

(二)於蘇澳或南澳地區，

無殯葬設施，每有殯葬火

化都必須前往羅東壽園或

員山福園，非常不便，希

望在該地區建置殯葬設

施，方便地區居民辦理殯

葬事務。 

(三)請南澳衛生所提供洗

腎服務，洗腎病友需舟車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處長回復: 

(一)有關協調醫師

駐診及南澳衛生所

提供洗腎服務，將帶

回去給縣府衛生局

研議。 

(二)於蘇澳或南澳

地區建置殯儀館將

請民政處研議。 

(三)南澳社區活動

中心提供長照服

務，需視社區理事長

意願及社區能量，本

處將盡全力培植社

 



勞頓到其他鄉鎮設有洗腎

之醫療機構洗腎，偏鄉路

途遙遠，行駛山路又有很

大風險，希望衛生局能體

諒偏鄉民眾之苦。 

(四)南澳社區活動中心提

供長照服務，以活化社區

資源。 

區。 

 

台北榮總蘇澳分院

社工室主任回復: 

感謝馮先生寶貴意

見。蘇澳榮院設有洗

腎服務，提供給蘇澳

南澳地區病友服

務。另蘇澳榮院有意

願共同建構社區長

照資源。 

 


